
杭州注册公司代理记账�红字发票：最新实务21问

产品名称 杭州注册公司代理记账�红字发票：最新实务21
问

公司名称 杭州好又快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件

规格参数 好又快企服:GOOD

公司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置鼎时代中心4幢632室

联系电话 0571-87911962 17764573265

产品详情

1.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有误必须开具红字发票吗？

答：不是的，符合以下作废条件的，则可以作废。（一）收到退回的发票联、抵扣联时间未超过销售方
开票当月；（二）销售方未抄税并且未记账；（三）购买方未认证或者认证结果为纳税人识别号认证不
符、专用发票代码、号码认证不符。开具时发现有误的，可即时作废。2.购买方取得销售方开具的红字
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是否需要认证？答：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无需认证。3.开具红字增值税发票是有时间
限制吗？答：没有红冲时间限制，符合红冲条件即可开具红字发票。4.购买方已认证相符的发票，如果
被红冲了，是否退回给销售方？答：不可以。认证相符的专用发票应作为购买方的记账凭证，不得退还
销售方。5.开具红字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需要收回原发票？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
安部关于发布因此，开具红字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应当收回消费者所持有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全部
联次。如消费者已办理车辆购置税纳税申报的，不需退回报税联；如消费者已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的，
不需退回注册登记联；如消费者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且已抵扣增值税的，不需退回抵扣联。6.红字增值
税专用发票的相应联次是否需要给客户？答：实务中一般区分以下两种情况操作：如果购买方专用发票
已经申报抵扣，或者未用于申报抵扣、但发票联或抵扣联无法退回，则须将红字发票寄回，一并作为记
账凭证；如果专用发票尚未交付购买方，以及购买方未用于申报抵扣并将发票联及抵扣联退回，则不应
将红字发票寄给购买方。7.开具红字增值税普通发票须收回原发票？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改
因此，开具红字增值税普通发票，必须收回原发票并注明“作废”字样或取得对方有效证明。8.增值税
普通发票能否部分红冲？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红字增值税发票开具有关题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2016年第47号）第三条规定：纳税人需要开具红字增值税普通发票的，可以在所对应的蓝字发
票金额范围内开具多份红字发票。由于一张蓝字发票的金额可以拆分填开多张红字信息表，因此一张蓝
字发票可以对应多张红字信息表。9.开具红字发票时，《信息表》由哪一方填开？答：（一）购买方取
得专用发票已用于申报抵扣的，购买方可在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中填开并上传《信息表》。 （二）
购买方取得专用发票未用于申报抵扣、但发票联或抵扣联无法退回的，购买方填开《信息表》时应填写
相对应的蓝字专用发票信息。（三）销售方开具专用发票尚未交付购买方，以及购买方未用于申报抵扣
并将发票联及抵扣联退回的，销售方可在新系统中填开并上传《信息表》。政策依据：《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红字增值税发票开具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47号）10.《信息表》填错怎么
办？ 答：如果未上传时，可直接在开票系统中作废；若已经上传成功并审核通过，之前纳税人需要去



税务局才能撤销，现在纳税人可以在线撤销。提示大家几点：（一）每次只能撤销一条红字信息表，不
支持多条撤销操作；（二）只能撤销已上传并审核通过的红字信息表；（三）已开出负数发票的红字信
息表不能撤销，可将负数发票作废并上传后，再进行撤销操作。11.一张发票能不能对应多张红字发票？
答：（一）一张正数发票在软件里可以分开多张负数发票开具，负数发票金额加起来不要大于正数发票
金额即可。（二）一张红字信息表只能对应一张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三）多张正数发票不能开一张
红字发票。（四）红字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需与红字增值税电子专票蓝字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一对应
。12.代开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现有错误，是否可以部分红冲？答：daikaifapiao的红冲需要纳税人交回已
开发票的全部联次，无法部分金额红冲。纳税人可以取回原有发票全部联次红冲，然后重新开具一张新
的发票。13.增值税电子发票可以作废吗？答：不能。发票开具后，如发生开票有误、销货退回或销售折
让等应开具红字增值税电子发票，无需退回增值税电子发票。14.纳税人开具红字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后
，需要追回已开具的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吗？答：不需要。相较于红字增值税纸质专用发票开具流程，
纳税人在开具红字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时，无需追回已经开具的蓝字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具有简便易
行好操作的优点。一般纳税人开具专用发票，之后发生退货，红冲发票是否需要在税务机关进行备案？
一般纳税人开具专用发票后，发生销货退回或销售折让，按照规定开具红字专用发票后，不再将该笔业
务的相应记账凭证复印件报送主管税务机关备案。15.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可以作废吗？答：全面数字
化的电子发票开具后不能作废，纳税人开具蓝字发票后，发生销货退回、开票有误、应税服务中止等情
形，或者因销货方部分退回及发生销售折让的，无论当月或者跨月均需按规定开具红字数字化电子发票
。16.我是全电发票试点纳税人，还能对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开具的发票进行红冲吗？答：仍然使用增值
税发票管理系统的试点纳税人目前需继续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开具红字发票，暂不可以通过电子发
票服务平台开具红字数字化电子发票红冲税控蓝字票。只使用电子发票服务平台的试点纳税人应当通过
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开具红字数字化电子发票。17.我是全电发票试点纳税人，可以对自己已勾选抵扣的发
票发起红字发票开具流程吗？答：可以。作为试点纳税人，对收到的已勾选抵扣的发票可以通过电子发
票服务平台发起红字发票开具流程。也可由开票方在电子发票服务平台或增值税综合服平台发起红字发
票开具流程。18.我是全电发票试点纳税人，可以在电子发票服务平台中对同一张已确认用途的发票多次
发起红字发票开具流程吗？答：除以下几种特殊情形，试点纳税人可以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对同一张
已确认用途的发票多次开具红字发票：（1）红冲原因为“开票有误”时，必须全额红冲；（2）蓝字发
票对应的“增值税优惠用途标签”为“待农产品全额加计扣除”或“已用于农产品全额加计扣除”的，
必须全额红冲。“增值税优惠用途标签”为“待农产品部分加计扣除”或“已用于农产品部分加计扣除
”的，第一次红冲只能对未加计部分全额红冲或整票全额红冲。如第一次对未加计部分全额红冲，第二
次红冲仅允许对剩余部分（即已加计部分）全额红冲；（3）蓝字发票标签为“差额征税-差额开票”时
，必须全额红冲。（4）试点纳税人对同一张已确认用途的发票多次开具红字发票，累计开具的红字发票
票面记载的数量、负数金额、负数税额juedui值之和，均不得超过原发票票面记载的数量、金额和税额。
19.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开具的蓝字发票，受票方未进行发票用途确认，能否进行部分红冲？答：不能
，试点纳税人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开具的蓝字发票，在受票方未进行发票用途确认时，由销售方发起
红字发票开具流程，必须进行全额红冲。20.全电发票试点纳税人如果发生开票有误、销货退回、服务中
止、销售折让等情形需要开具红字数字化电子发票的，开票方或受票方填开并上传《红字发票信息确认
单》，对方确认是否有时限要求？答：受票方已进行用途确认或入账确认的，开票方或受票方发起红冲
流程后，另一方需在72小时内进行确认，未在规定时间内确认的，该流程自动作废；需开具红字发票的
，应重新发起流程。受票方未进行用途确认或入账确认的，开票方发起红冲流程后，无需受票方确认。2
1.我是全电发票试点纳税人，对开具的数字化电子发票进行红冲后我当月的开具金额总额度会增加吗？
答：试点纳税人开具数字化电子发票后，当月开具红字数字化电子发票的，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同步增加
其可开具发票金额。跨月开具红字数字化电子发票，电子发票服务平台不增加其红冲当月可开具发票金
额。对于销售折让的情形，也不会增加其可开具发票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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